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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。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辽宁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由辽宁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。 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中冶焦耐（大连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、辽宁省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许为、卢一国、黄亮、杨玉东、武剑、刘志云、李红梅、刘畅、师晓帆、陈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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